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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窝”假辟谣提示新动向
所谓的“ 企业自律”“ 自查自纠”“ 自我保证”都是靠不住的，政府监管部门对可疑

企业不能只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决不能因为企业的“ 拍胸脯保证”就让其轻松过关。

■李克杰

最近浙江燕窝市场血燕产品被查出亚硝
酸盐含量普遍较高，长期食用易致癌。随即
“马来西亚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辟谣。然而
媒体调查发现，7月26日在杭州举行的“马来
西亚官方新闻发布会”中的外籍官员身份不
实，不仅召开发布会的政府部门不存在，而且
来头最大的两个官员在马来西亚也“查无此
官”。经工商部门调查，两人均为冒充。（8月
16日《新京报》）

食品安全大如天。我国立法已经加重
了危害食品安全生产经营企业的法律责
任，也强化了所有食品监管部门的管理责

任，严肃追究、严格问责。然而，总有些生产
和经营企业见利忘义，昧良心丢诚信。当被
政府监管部门或者媒体公众发现揭露之后，
它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认真配合，自查自纠，
认错道歉，彻底整改，而是上窜下跳，千方百
计采取各种或明或暗手段，竭力掩盖事实，
甚至指鹿为马，以对抗监管，达到继续蒙骗
社会公众和消费者的目的，维护自身利益。

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味千拉面在“猪
骨汤精”和“猪骨汤浓缩汁”之间大搞文字
游戏式的脑筋急转弯；肯德基则利用中国
人对豆浆“现磨现做”的传统定势思维而大
肆售卖偷梁换柱后的所谓“醇豆浆”……总
之，多数当事企业在面对食品安全质疑时，
能躲就躲，能否就否，能掩就掩，不少情况

下不顾事实，假话连篇，且理直气壮，毫无
悔意。

这就是当前食品安全方面的新动向，
它明确警示我们：所谓的“企业自律”“自查
自纠”“自我保证”“信誓旦旦”都是靠不住
的！政府监管部门对可疑企业不能只听其
言，更要观其行，对可疑食品要依靠权威机
构严格的产品质量检验，让证据说话，决不
能因为企业的“拍胸脯保证”就让其轻松过
关。这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轻易相信当
事企业包括它们的行业协会的辟谣之举，
因为它们都是“利益关系人”和“利益攸关
方”，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中立。相信权威
渠道的信息和自己独立的判断，才是对自
己负责。

明 镜
评 论

传销屡禁不止与社会管理“ 短板”

正是社会管理在法律法规、 体制机制和观念措施等
诸多方面的缺失，导致传销这种“ 涉众型”的违法犯罪活
动成为了危害经济秩序、破坏社会诚信、损害广大群众利
益的社会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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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婚姻法解释
（三），13日起正式实施，其中有关夫妻共同
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界定，引起了人们的广
泛关注。“谁首付，离婚后房子归谁”、“婚后
父母给买的房子，另一方无权分割”等规定
被指保护了强势地位的一方。甚至有网友
认为，婚姻法新解释可能会让年轻人择偶
首选由“富二代”变成“潜力股”。（8月14日
《北京晨报》）

夫妻双方地位是平等的，婚姻法不是
妇女权益保护法。如果有人硬说此规定对
男方有利，我只能怀疑其择偶观是否该与
时俱进了。再说，社会舆论不是普遍对“一
嫁改变命运”的拜金者以及“小三”颇有微

词吗？此规定不正好唤起这些人的“自立自
强”意识吗？

还是回到出台这项规定初衷上去。据
最高法统计，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呈逐年上
升趋势，案件相对集中在贷款买房、夫妻
之间赠与房产、亲子鉴定等问题。此背景
下，出台此规定将夫妻双方财产清晰化，
为解决以往最难办的离婚后财产分割问
题，提供有力依据。当然又有人会说“房子
要分清楚、债务要算清楚，就连养老金都
要想到，太伤感情了”，会导致中国离婚率
的迅速攀升。此看法未免夸张。上面说过，
司法解释有相当针对性，并非在宣扬离
婚。再说，离婚都得付出感情成本，即使法
律将离婚事项规定得一清二楚，但都未必
减少离婚的感情成本；如果说因为财产分
清了，夫妻就去离婚，你信吗？反正我是不

信的。
相反，该司法解释尊重了双方在婚姻

家庭关系中的财产独立和经济自由权利，
在更多的涉及财产问题上确立了个人财产
权优先原则，凸显了婚姻关系的契约化倾
向。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底线，就是无论在结
婚时还是离婚时，双方的利益均不受
损———法律既不负责感情在婚姻中延续，
也不能保证婚姻生活之甜蜜，它唯一能做
的，是为婚姻双方婚后的“经营”行为，确立
一个格式化的最低章程，使双方的利益都
能得到平等的保障。

在一个趋向现代法治和财产观念的时
代，婚姻家庭财产观因之而变，实属必
然———要离的，纠纷少些；想结的，动机单
纯些。司法解释正好强调了现代婚姻、财产
以及法治观念，并无太多可指责之处。

婚姻法不是妇女权益保障法
在一个趋向现代法治和财产观念的时代，婚姻家庭财产观因之而变，实属必然。

司法解释正好强调了现代婚姻、财产以及法治观念，并无太多可指责之处。

■黎明

警方公布昆明“艳照门”案情：涉案官
员成某被4名犯罪嫌疑人色情勾引到昆明
一小区住宅聚众淫乱，并被拍摄成视频进
行要挟。成某既是敲诈勒索案件被害人，也
是聚众淫乱参与者。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
已先后落网。

有报道称此事“尘埃落定”，而我认为，
仍是尘雾弥漫。

昆明市发改委公开回应称艳照视频与
其毫无关系，他们积极地“抵押公信”，并不
惜冒险否认本机构有成某这个大活人的存
在，难道公众不可以怀疑他们“担心拔出萝
卜带出泥”吗？

艳照的真伪并不难鉴别，若报案后经
过技术鉴定，警方确认照片真实性不就全
糟了？成某和昆明发改委为什么敢于对警
方报案，这不得不问。

云南网和昆明信息港记者从警方获得
信息，称艳照经过了拼接修改。既然认定照
片经拼接修改，那么发出的信号即“照片为
假”。至此，公众看到发改委和公安局“两大
权威”认定成某被栽赃陷害。

需注意艳照视频的出笼时间。艳照拍
出来几个月后才用来“敲诈勒索”，这不合
常理。在这数月之间还发生过什么呢？是敲
诈勒索不成才公布出来“以示惩戒”吗？其
间成某和警方有无私下沟通，有无某种形
式的求助，都是问题。

敲诈勒索的涉案人，分散在几个地区，
那种方式的敲诈，需要高成本投入和多人
合作，那些人是怎么联系、纠集在一起“勾
引”成某的？此基本作案过程不明。

成某是被拍艳照第一人和最后一人
吗？我相信，警方不会以为那个“聚众淫乱
窝点”只勾引、偷拍过成某一人。他们还偷
拍过谁，谁还是“被害人”，他们已经敲诈过
谁，和成某一起在艳照上的是谁？问题多得
很，这就是我说“仍是尘雾弥漫”的意思。

昆明“ 艳照门”

真的“ 尘埃落定”了？

他们还偷拍过谁， 谁还
是“ 被害人”，他们已经敲诈
过谁， 一起在艳照上的还有
谁？ 问题多得很，这就是我说

“ 仍是尘雾弥漫”的意思。

■梁思奇

中央电视台日前曝光广西部分城
市传销猖獗。这种“经济邪教”在中国
“面世”已有近20年历史。虽然屡经打
击，但遇到合适的“气候”，它很快就变
换花样，死灰复燃，“重出江湖”。

传销活动屡禁不止，不绝如缕，显
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一方面因为
传销活动的情形的确十分复杂，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社
会管理“短板”。正是社会管理在法律
法规、体制机制和观念措施等诸多方
面的缺失，导致传销这种“涉众型”的
违法犯罪活动成为了危害经济秩序、
破坏社会诚信、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
社会痼疾。

在媒体的曝光中，人们看到了一些
地方执法部门的倦怠。来宾市110接警

员对于记者报案的“恶劣态度”，固然反
映了对于传销严重性和危害性缺乏认
识，同时也折射出长期以来警方与传销
进行“游击战”形成的厌战心理。如何在
警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一方面努力治
标，另一方面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出
发，积极探索治本之策，形成管得住、管
得好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制和流出
地与流入地联动机制，实现“源”“流”并
治，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在媒体的曝光中，人们看到了一
些地方传销类出版物的泛滥。值得注
意的是，那些被传销者作为“读本”和
“教材”的书籍或音像制品，相当部分
由出版社正规出版，在包括新华书店
在内的场所合法销售。传销组织借助
合法出版物为非法活动张目的行为，
暴露出出版行业管理上的漏洞。如何
防止出版业一味追求利润、忽视社会
效益的行为，也是社会管理方面亟需

加强的工作。
在媒体的曝光中，人们看到了现行

法律对于打击传销的软弱。在新修正的
《刑法》中，尽管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
罪”，表面上有了打击传销的专有罪名，
但由于传销活动的异地性、隐蔽性和网
络化特点，特别是链条越来越短、层级
越来越少，难以达到“涉嫌组织、领导的
传销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
上”的立案标准，使这一条款几成“悬
空”。如何使法律落到实处，使之成为打
击传销的强大武器，是加强社会管理的
现实要求。

从更深层次来说，在谴责参与者法
律意识淡薄和道德沦丧之外，如何满足
人们增加财产性收入的迫切愿望，强化
政府服务功能，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更
多地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并为其
合理收益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这同样是
加强社会管理的题中之义。


